
 

包头师范学院教务处 

教务(2026)  第 22 号 

关于开展 2026 年自治区级教学成果奖评选工

作的通知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及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奖励取得教学成果的集体和个人，根据内蒙古

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内蒙古自治区教学成果

奖评审工作的通知》（内教师函〔2026〕40 号）相关要求，学

校决定组织推选自治区级教学成果奖。具体要求如下：  

一、 评选范围 

本次教学成果奖包括高等教育(本科)、基础教育两大类。 

二、推荐条件 

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成果主要包括构建“大思政”育人

格局、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培养、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深化一流专业课程和“四新”建

设、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人工

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加强教师教育、提高教师教学能力、深

化教育教学评价改革，以及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医教协

同等方面。 

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成果须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在教育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成果须具



备较强实践性与创新性，涵盖课程建设、教学方法创新、育人

模式改革、精品教材开发、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数字化应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日常教学等多个领域。退休

人员申报自治区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须持续不间断从事基础

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探索，其成果至今仍在教育教学中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 

二、评选标准 

1.特等奖教学成果应在教育教学理论上有重大创新，在教

学 改革实践中取得重大突破，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

教学 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有重大贡献，在自治区处

于领先水平并产生重大影响，并经过不少于 4年的教育教学实

践检验。 

2.一等奖教学成果应在教育教学理论上有较大创新，对教

育 教学改革实践具有广泛示范作用，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具有显著成效，

在自治区 产生重要影响，并经过不少于 4年的教育教学实践检

验。 

3.二等奖教学成果应在教育教学理论或实践某一方面有明

显 突破，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实现培养目标具有明显成效，并经过不少于 2年的教育教学实

践检验。 

上述教学成果实践检验时间应从正式实施(包括正式试行) 

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

时 间，截止时间为推荐 2026 年教育教学成果的时间。 

三、申报主体 



1.已获批的历年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均可申报此次自治区

级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成果奖。已获得过国家级和自治区教

学成果奖的成果，如无特别创新，不得重复申报。 

2.基础教育优先考虑前期已纳入自治区基础教育教学成果

培育项目的成果，学校推荐名额为 3个。 

3.成果主要完成人应直接参加成果的方案设计、论证、研

究和实施全过程，并做出主要贡献；对已形成的教学成果保持

继续修正、更新、创造的精神和实践能力。所有成果的主持者、

参与者均应政治立场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素

质过硬，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

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立德树人、为人师表、率先垂范，忠实

履行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4.教学成果由 2个以上(含 2个)单位共同完成的，由共同

完成单位联合申报。由成果第一完成单位或第一完成人所在 单

位提出申请。成果第一完成单位原则上应为我区院校，第一完

成人原则上应为我区学校教师。 

5.现任高等院校的校领导(以申报时间为准)作为成果第一

完成人的教学成果，推荐数量要严格控制在所在单位推荐成果

总数的 20% 以内，兼聘专业技术岗位的厅局级干部作为教学成

果不可或缺的第一完成人，可以参评，但需严格控制。 

6.同一学院内容相同或相似的项目限报 1项，同一成果(相

同完成人或单位、相同成果内容)不得多途径申报、拆分申报。

个人作为项目成员参与的每一类型教学成果原则上不得超过 2

项(含参与其他单位的成果), 作为主持人申报的成果限报 1

项。若个人参与 2 项成果的申报，其同一业绩成果只能用于其



中一项，不得重复使用。教学成果主要完成单位不超过 5 个，

成果主要完成人不超过 15 人(含 15 人)。 

四、申报方式及要求 

1.申报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成果奖请参见附件 1相关要

求准备和提交相关材料，申报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请参见附件

2相关要求准备和提交相关材料。提交材料的 word 和 pdf 版保

存在 U盘内提交。 

2.各相关单位认真组织初审和推荐工作，请各学院将以上

材料于 2025 年 4月 20 日中午 12：00 前报教务处（勤业楼 223

房间）。联系人：苗青  电话：6193433 

附件：1.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成果奖申报材料  

2.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材料 

 

教务处 

2026 年 4 月 15 日 



 



 


